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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对通过预答辩的学位论文，全部进行匿名评审。每篇博士学位

论文送 5 名非同一单位的校外专家评审；每篇硕士学位论文送 2 名非同一单

位的校外专家评审。 

第六条 根据我校学位论文类别和特点，评审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1.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以下简称平台）进行评

审。 

2.对于平台无法评审的、主要以音频、视频形式体现学位论文主要内容

的，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省外“双一流”高校进行评审。 

3.对于符合《河北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校学

位字〔2018〕6 号）中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者，其学位论文可不参加学校组

织的集中送审，由所在学院自行送审。 

第三章 评审结果认定 

第七条 博士学位论文评审结果中，有 2 名或 2 名以上专家不同意答辩，

则视为评审未通过，学位申请人不能参加本学期答辩，须根据评审意见，对

论文进行修改，且至少延期半年再次进入学位申请程序。 

第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结果中，有 1 名专家不同意答辩，则视为评

审未通过，学位申请人不能参加本学期答辩，须根据评审意见，对论文进行

修改，且至少延期半年再次进入学位申请程序。 

第四章 评审复议 

第九条 为保证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客观性，维护学

位申请人的正当权益，强化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如学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认为评审专家不同意答辩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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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分歧或评审意见明显失实的，可在获取评审结果 5 个工作日内，提请评

审复议。 

第十条 评审复议流程 

1.学位申请人与指导教师填写《河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复议申请

表》（附表），经所在学位授权点负责人同意后，向学院提出申请。 

2.学院成立评议专家小组，由学位申请人所在学位授权点和相关学科专

家组成，成员不少于 3 人，指导教师须回避。专家小组要坚持“客观公正、实

事求是”的原则，对论文质量进行评议；同意复议申请后，提交学院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 

3.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表决，同意论文参加复议评审的，报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查同意后，以初审版本学

位论文为准，按本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再次进行送审。 

4.申请复议论文通过专家评审的，可参加本学期答辩。未通过专家评审

的，学位申请人须认真修改论文，至少延期一年后方可再次进入学位申请程

序；暂停其指导教师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第十一条 具有以下情形者，学位申请人不得提出复议申请 

1.博士学位论文评审结果中，有 3 名及以上专家不同意答辩的。 

2.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结果中，2 名评审专家均不同意答辩的。 

3.经核实，学位论文存在买卖、代写、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二条 每年年初，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年度拟申请学位人

员类别和数量，申报经费需求，经财务部门审核通过后，纳入年度预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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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河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复议申请表 

姓   名  学位层次 （  ） 博  士       （  ） 硕 士 

论文题目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复议 
 
 

理由 

（须针对评审专家所提意见详细阐述复议理由） 
 
 
 
 
 
 
 
 
 
 
 
 
 
 
 
 
 
 
 
 
 
 
 
 
 
 
 
 
 
 
 

研究生签字：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位 
授权点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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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小组 
意见 

 

（请从评审专家所提问题是否属实、评审意见是否客观公允、建议是否

具有说服力；学位申请人针对评审专家所提问题的说明以及复议申请理由

是否客观等几方面进行审查，并给出是否同意进行评审复议的结论性意

见。） 
 
 
 
 
 
 
 
 
 
 
 
 
 
 
 
 

专家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位 
评定 
分委 
员会 
意见 

 
 
 
 
 

 
主席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学位 
评定 
委员 
会办 
公室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注：表格正反面打印 




